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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4 和 133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联合国司法制度 
 
 

  秘书处司法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有关行政司法的下列报告： 

•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8、28 A、35 款和收入第 1 款的订

正概算（A/60/303） 

• 监察员的活动（A/60/376） 

• 秘书处的司法制度（A/59/883） 

• 2004年 1月 1日至2005年 6月 30日秘书长处理纪律事项和犯罪行为案

件的做法（A/60/315）。 

2. 委员会会晤了联合国监察员以及秘书长的代表。 

3. 委员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期间，铭记：按照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的要求，不

久将成立外部独立专家组，审议如何重新设计司法制度（“重新设计小组”）,并

就司法工作提出综合报告。因此，委员会认为，秘书长所提若干建议在现阶段而

言实际上是零碎的，需要参照小组的审查结果重新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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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联合国司法制度：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8、

28 A、35 款和收入第 1 款的订正概算 
 
 

4. 秘书长应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订正预算估计数 2 405 600 美

元（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后的净额），以执行该决议的规定。以下是咨询委员会

对拟议订正预算（A/60/303）的评论。 

 A. 监察员办公室 
 
 

5. 咨询委员会回顾，它在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
1

第一.1 至第一.3 段中，建议大会核准 1 名 P-5 冲突管理干事、一名 P-3 新闻宣

传和外展干事和两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第

20 段）请监察员办公室提出建议，说明如何让在不同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更好地

接触该办公室。秘书长因而提议设立三个监察员办公室分处（设在日内瓦、维也

纳和内罗毕），每个分处由 1 名 D-1 领导。委员会认为，此项提议需要修改，并

参照重新设计小组的工作，进一步加以审议。关于这一点，应设法找到创造性的

途径和方法，不需自动增设单位和（或）员额，就使工作人员能接触该办公室；

应充分考虑到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内现有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委员

会回顾并重申它在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第一.24 段

所述的意见。 

 B. 联合国行政法庭 
 
 

6. 按照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的规定，行政法庭的资源将从预算第 8 款（法律

事务）转移到第 1 款（通盘决策、指导和协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此

项转移包括四个员额，即：一名 P-5 执行秘书、一名 P-3 法律干事和两个一般事

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 

7. 秘书长的报告（A/60/303）第 15 段指出，为了使法庭能够独立地行使职能，

除了将法庭的资源从预算第 8 款转移到第 1 款外，还需要设立一个独立的法庭行

政办公室。该办公室由一名 P-3 行政干事和一名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的行

政助理组成。 

8. 咨询委员会认为，既然行政法庭整个秘书处只有四个员额，那么，执行办公

室的职能需增设两个员额来承担，似乎不合情理。委员会过去曾经评论秘书处凡

有新任务或不同任务就提议增加资源的趋势。肯定能找到一种较为切实的办法来

承担诸如记录休假申请和维持各种人事记录之类的工作。 

9. 大会多次强调行政法庭的独立性。行政法庭的秘书处在向法庭提供服务方面

被认为、而且确实具有完全独立性，这就加强了行政法庭的独立性。要做到这一

点，法庭秘书处必须不受秘书处有关各方的影响。委员会认为，行政法庭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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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脱离法律事务厅，并置于预算第 1 款下，将能提供大会所要求的保障。法庭

秘书处的人事服务，与秘书处向法庭本身所提供的服务既不相同、也不相关，可

由现有的一个执行办公室、如秘书长办公厅执行办公室提供。如果提供此项服务

的执行办公室觉得难以承担，那么，法律事务厅执行办公室腾出的能力应该适当

调动。因此，委员会不赞同增设 P-3 和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 

10. 提议增加资源（129 000 美元）用作一般临时助理人员费用，相当于 P-2 职

等人员工作 14 个月，以应付预期工作量增加（12 个月）和大会要求对法庭进行

全面审查的活动（2 个月）的需求。委员会支持法庭努力清理其积压案件，确保

今后工作效率。委员会建议核准增加这些资源。 

 C. 法律顾问小组 
 
 

11. 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第 25 段和 28 段要求为法律顾问小组工作增加资源。

第 28 段指出，为增加外展活动，应考虑为此在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第 28 A 款（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下编列旅费。拟增加资源 31 500 美

元资源，用作旅费、每日生活津贴和费用。咨询委员会获悉，2006-2007 两年期

拟议方案预算无力匀支 31 500 美元。委员会回顾，它在关于 2006-2007 两年期

拟议方案预算的第一次报告
1
 中（同上，第 89 段至 92 段）重申对统一旅费问题

的关注，建议更多地使用视像会议和其他电子通讯手段。委员会考虑到整个预算

所提议的旅费，认为此刻不需要增加批款；如需增加任何经费，应在 2006-2007

年第一次执行情况报告中反映。 

 D. 审查内部司法制度（重新设计小组） 
 
 

12. 秘书长针对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第 47 段至第 50 段），提议在第 28 A 款

（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下增加资源 1 060 500 美元，用作重新设计小

组所需经费和补充支助经费。 

重新设计小组拟议所需经费： 

 顾问和专家  

 

5 名小组成员每名六个月的薪酬（按副秘书长级基本年薪 189 952 美元

计算，有限期聘用） 474 900 美元 

  小组成员从居住地到总部的旅费（按每名专家旅行三次计算） 104 100 美元 

 

小组成员出差到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

特派团和圣地亚哥的旅费 151 800 美元 

 通信费 10 000 美元 

  共计 740 8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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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委员会回顾第 59/283 号决议（第 50 段）规定，该小组将至迟于 2006 年 2

月 1 日开始工作，并在 2006 年 7 月底前提出其研究结果及建议。委员会期盼重

新设计小组的研究结果，建议核准 740 800 美元，作为上述同小组活动直接有关

的费用。 

拟议补充支助经费： 

 顾问和专家  

  1 名法律顾问薪酬（担任支助职能） 104 800 美元 

 一般临时助理人员  

 

相当于一个 P-5 员额和一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额为期各

七个月 154 200 美元 

 工作人员旅费  

 

2 名支助人员出差到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联合国组织刚果民

主共和国特派团和圣地亚哥的旅费 60 700 美元 

  共计 319 700 美元 

 

14. 委员会注意到，该小组将包括三名法律专家（即：一名知名法官或具有行政

法经验的前法官、一名通晓以另类办法解决争端的专家以及一名国际法领域的主

要法律学者）以及另外两名专家（一名在国际组织中具有高级管理和行政经验的

人士，以及一名具有联合国实地经验的人士）（见第 59/283 号决议，第 48 段）。

因此，小组成员必定具备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大量专门知识。委员会注意到，第

59/283 号决议为重新设计小组的工作界定了明确的范围，强调其独立性、客观性

和广博的专业知识。 

15. 鉴于小组的级别高，成员经验丰富，他们当然会积极参加小组所有各方面的

工作，并作出结论和建议。委员会认为，与其预先确定对任何具体类型或程度的

外部补充专门知识的需求，毋宁由小组本身确定（如确有需要）它需要什么外部

专门知识，同时铭记一般应首先设法由秘书处内部提供服务。考虑到整个预算内

可以利用的顾问经费数额，委员会不赞同此时增加 104 800 美元的顾问和专家服

务费。如需增加任何经费，可在第一次执行情况报告中反映。 

16. 如上所述，关于增拨资源以支助该小组的请求也包括一笔 154 200 美元的一

般临时助理人员经费，相当于一个 P-5 员额和一个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员

额七个月的费用，另加这两名工作人员共计 60 700 美元的旅费。委员会注意到，

拟议预算假定，该小组将前往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圣地亚哥和联合国组织

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可是实际上该小组尚未组成，而且它可能决定以其他方

式安排旅行。委员会注意到，上述每个地点都有完备的行政结构，任何行政和后

勤支助肯定能直接由当地提供。同时，在总部所需的任何行政和后勤支助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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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书处自身提供。至于重新设计小组工作的实质筹备，如背景文件或简报，委

员会指出，所需要的一切专门知识、机构记忆和人力资源在总部都是现成的，包

括：联合国监察员办公室、法律事务厅、管理事务部、人力资源管理厅和维持和

平行动部。在此情形下，委员会不赞同核准资源办理“独立的”支助事务。但是，

委员会认识到，在总部设立一个联络点，对重新设计小组会有帮助。鉴于向该小

组提供支助事务的任务并不是全时性工作，委员会期望各有关实体合作指定一名

工作人员担任重新设计小组的协调人。此人应充当该小组执行秘书，如有必要，

应从现单位调派，以履行此项职能。这样指定的人员如需要陪同小组出差，有关

资源应从整个预算所列旅费中拨付。 

 二. 监察员的活动 
 
 

17.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监察员的活动的报告（A/60/376）。委员会认

为，今后报告若能详细说明各项统计数字，根据实际所做工作提供说明材料，而

又不影响人事保密性，必有帮助。委员会相信，关于监察员的活动的报告将成为

重新设计小组工作上有用的资料来源。 

 三. 秘书处司法 
 
 

18. 咨询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59/283 号决议（第 29 至 33 段）请秘书长提出建议，

以通过重新部署资源，拆分行政法股的各种职能，避免利益冲突。至于可能的利

益冲突，大会注意到行政法股在行政复核、申诉、处理纪律事项和提供咨询服务

方面行使多种职能。秘书长后来分析此事，认定拆分行政法股的各种职能，不符

合本组织的利益，因为虽然该股在功用上承担与申诉事项有关的职责，但它是人

力资源管理厅的一个组成单位，也是该厅内部组织发展司的一个组成单位

（A/59/884，第 4 段）。秘书长认为，所提出的问题也应该由重新设计小组加以

审议，以找出全面解决办法（同上，第 9 段）。委员会认识到，需要等待重新设

计小组的研究结果，相信鉴于第 59/283 号决议，重新设计小组将彻底审查并评

价行政法股的作用和职能，以避免可能的利益冲突，确保工作人员对内部司法程

序具有信心。 

 四. 秘书长处理纪律事项和犯罪行为案件的做法 
 
 

19. 咨询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秘书长

处理纪律事项和犯罪行为案件的做法的报告（A/60/315）。委员会遗憾地指出，

该报告只是叙述了包括盗窃、挪用、欺诈和虚报在内的案件，而未对这些资料作

进一步分析。最好能编制方便读者的统计对比表，列出上报秘书长的案件总数、

后来由人力资源管理厅审查的案件以及最终采取纪律或其他措施的案件数字。此

表还应说明在报告所述期间本组织实际雇用的工作人员总数。委员会指出，报告

第 15段至第 38段具体说明在 18个月期间共对 24名工作人员采取惩戒行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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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案件。然而，该报告第 39 段称，内部监督事务厅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同一期

间，秘书长向国家当局移交了 32 起案件。报告并未说明第 15 至 38 段所述 24 起

案件最后是否也移交国家当局。委员会相信，秘书长办公厅和内部监督事务厅将

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管理的数据基，但须顾及保密性的问题。 

 

注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7号》和更正（A/60/7 和 Corr.1）。 

 


